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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县市 A13

逾期未交房，买主获赔违约金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梁淘淘

本报讯 花 24万买了一套 116.6平方
米的预售商品房，可交付期限过了232天也
未见到房子，于是买主一纸诉状将房产商告
上法院追讨违约金。27日巩义市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房产商支付买主逾期151天
的违约金10901.99元。

巩义市民张某去年 4月初看到了某房
产商预售其开发的楼盘宣传广告，去年7月
7日他与房产商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所购商
品房于去年9月30日之前交付使用。

去年12月29日张某所购房所在的6号
楼竣工验收合格，房产商于今年2月24日在
省会某知名报纸上刊登了公告。

可张某看了后，发现现实与宣传效果相
差甚远，就未去办理交房手续。其后双方因
违约金的支付问题发生纠纷，今年5月12日
张某将房产商诉至巩义法院，请求判令房产
商支付从2008年10月1日起至2009年5月
11日的违约金16100.6元。

庭审中，房产商辩称，在施工期间，因汶
川地震、政府创建等不可抗力和政府行为影
响了施工进度，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只口头辩称，未提交相关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房产商提供的证据不
足，故其辩称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而张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商品房不符合
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故违约金应从 2008
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公告规定的交付截止日
2009年2月28日（151天），为10901.99元。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文/图

本报讯 纷纷扬扬的大雪标志着旅游
景区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已经到来，而今年，
康百万庄园却因电视连续剧《康百万》的拍
摄吸引了众多游人的参观，连日来景区内熙
熙攘攘，热闹非凡。据统计，11月份，康百
万庄园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30%，《康百
万》摄制组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燃起了游
客的激情，火了康百万景区。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昨
日 11时许，康百万庄园主宅区广场传来旋
律动听的生日乐曲，游客被音乐声吸引，纷
纷看究竟，原来是庄园员工和拍摄剧组全体
演职人员在为导演潘军庆祝生日。

康百万庄园保护所所长李春晓代表全
体员工手捧鲜花为潘军送上了最真挚的祝
福，大家齐唱生日歌。游客也纷纷和导演、演
员合影留念，现场欢声一片。

《康百万》剧组入驻以来，每天清晨，康
百万庄园广场道路边那几辆挂有“CCTV拍
摄通行证”的卡车总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
售票处门口张贴的“谅解”公告丝毫没能影
响游人参观的热情。售票处还没开门，就有
不少游客在等待了。

游客们对电视剧拍摄非常感兴趣，喜欢
到拍摄现场瞧热闹，有时看得入神都忘记了
参观时间。

为保证电视剧拍摄期间康百万庄园接
待质量不受影响，庄园在不断完善硬件设施
的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和要求。在
庄园游客服务中心，全天候播放宣传康百万
的视频。工作人员都按照拍摄场地的不同，
随时更换提示标牌。因拍摄参观道路受阻，
工作人员就将无法参观的展室内容穿插于
其他讲解词中，以弥补游客的视觉遗憾。

据了解，电视剧《康百万》在康百万庄园
的拍摄工作预计12月中旬结束。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韩维毅

本报讯 悬挂在户外的广告牌该不该拆
除？昨日，商户王天福和上街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激烈“交锋”，不过，“交锋”场面不是
在大街上，而是在上街区法律知识讲堂上，该
区各职能部门的 100多位领导上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法律知识课。

双方各持法律依据激辩执法行为
10月21日，上街区执法局对某商店下达整

改通知书，认为其悬挂在屋檐下的广告牌未经
过批准，应该拆除。店主王天福按要求拆除了广
告牌，但对执法局的执法行为存在异议，于是向
区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昨日，王天福和上街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代表分别作为行政复议

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被请到上街区法律知识讲
堂，就广告牌拆除是否合法进行辩论。

听证会一开始，上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陈述了拆除的理由：依据《郑州市户外广告
设置管理条例》等法规，凡悬挂于建筑物外墙
的广告均属户外广告，未经审批就该拆除。

王天福则予以反驳，认为商店有前檐，是
半封闭式建筑，根据《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户外
广告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它覆盖的面积属建
筑物所有人所有，所以置于外墙上的广告不属
于户外广告。

上街区执法局反驳说，商店有前檐但构不
成半封闭式建筑，另外，工商部门只批准广告
内容，不涉及位置。

双方你来我往激辩了两个多小时，台下的听
众则不时地与邻座小声交流看法，议论案情。

目的是增强公职人员法律意识
“本来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法律知识讲

座，没想到见识了这么精彩的一场辩论会。”
上街区市政管理局纪委书记王洪伟说，现在
市民的法律意识和用法能力越来越强，政府
部门的执法行为时刻处在市民的监督之下，
这场辩论会让在场的各位领导干部深切地感
受到了增强政府工作人员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上街区法制局局长张海涛介绍说，把听证
会搬进法律知识讲堂就是为了让领导干部们
从身边的实例中学习法律，切身感受市民们
越来越强的法律意识和用法能力，从根本上
解决部分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淡薄的
问题。今后，上街区还会把更多的行政复议
案件听证会搬进法律知识讲堂。

商户激辩执法局，百人台下听
上街区把行政复议案件听证会搬进法律知识讲堂

“潘导，许个愿吧！”“潘导，许个愿吧！”


